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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一个非法采石厂
，

一场事故使
7

名农
民工成了受害人

，

他们的权益该如何维护
？

东阳一企业高温天气供水不正
常

，

多数工人只能靠买瓶装水解暑热
。

随着离婚现象的普遍
，

孩子的抚养以及探
望成了离婚夫妻在分手后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

。

离了婚为何难见孩子
处罚是

“

民不举官不究
”，

市民不必担
心自己的隐私权和通信自由权受到侵害

。

“

发黄段子受处罚
”

河南新规引争议法官
：

应当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“

我们一天喝水差不多花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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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王纪学去世了
，

其亲属怀疑死因
与他在工作场所铅中毒有关

，

申请工伤认
定

，

劳动保障部门不受理
；

绍兴市卫生局认
为王纪学死亡与铅中毒无关

；

案件起诉到法
院后

，

不同的鉴定报告相差甚远
……

死者妻
子说

：“

我们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
。 ”

蹊跷的农民工之死
2009

年
7

、

8

月间
，

浙江省绍兴市斗门
镇

，

居住在那里的几万农民工在议论一件事
情

：“

农民工王纪学死了
，

他死在了打工
7

年
的城市绍兴

，

他的死因扑朔迷离
。

王纪学在
含铅作业企业打工

7

年
，

体内铅中毒标准超
过人体正常标准

335

倍
。

“

他去私人诊所看病被误诊为感冒
，

治
疗中死亡

，

诊所医生被判刑
10

年
。

“

死者家属向企业索赔
，

厂家理由是
，

经
当地卫生部门检测

，

死者体内铅指标完全正
常

。

但令人惊诧的是
，

事后经国家权威部门
第二次复检

，

当地卫生部门检测的铅中毒数
据与权威部门检测结果竟相差

716

倍
……”

为还欠债外出打工
河南省固始县南大桥乡农民王纪学盖

新房结婚之后欠下一屁股债
，

有人介绍浙
江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

（

汇同公司
）

正
在招工

。

这是一家含铅作业企业
，

月工资比
其它企业高出

100~200

元
。

2000

年
10

月
，

29

岁的王纪学携妻子一同报名进了汇同
公司

。

妻子被分到包装车间
，

每月能拿
1200

元
，

比从事加酸工作的丈夫高出
200

多元
。

夫妻俩在企业附近租了一间房
，

生活稳定后
把儿子接到了绍兴

。

2006

年
４

月
，

王纪学从加酸工转岗到装
运工

，

工作内容是把电瓶用液压车从二楼拉
到一楼

，

每次装卸均要经过铅粉污染严重的
烧片车间

……

王纪学每天中午
12

时上班
，

第二天凌晨
４

点下班
，

一个工作日往返运送
电瓶

150

趟
。

据王纪学的妻子讲
：“

进厂不久
，

王纪学
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

，

因为厂里总有工人
铅中毒的消息传出

，

王纪学也经常感到肚子
疼

，

上厕所又解不出大便
。

其实
，

这是铅中毒
的典型特征

。 ”

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
厂里有工人向浙江省总工会投诉

，

浙江
工人报记者来厂里展开调查

。

汇同公司生产
各类蓄电池

，

员工
1500

名
，

涉铅岗位
900

余
人

。

汇同公司属于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
，

绍
兴市卫生监督所对其每年监督三次

：

2003

年
，

因其未按国家规定要求开展职业健康体
检

，

给予罚款
5

万元
；

2004

年
、

2005

年分别
对其生产车间进行职业病危害监测

，

均为不
合格

。

2006

年因该公司生产不正常
，

未进行
监测

。

2007

年
4

月
13

日
，

卫生监督所分别对
其生产车间进行了铅烟

、

铅尘采样监测
，

采
样品

20

份
，

合格为
0

份
，

最高超标
81

倍
，

最
低超标

2

倍
。

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况
，

卫生监
督所提出了加强生产车间机械通风

、

分隔有
毒无毒工序

，

防止交叉污染
，

加强个人防护

等监督意见
。

汇同公司于去年
6

月
1

日向卫
生监督所提交了整改情况报告

。

据绍兴市卫生监督所有关负责人介
绍

，

去年
7

月
13

日
，

他们再次对汇同公司
生产车间铅污染进行监测

，

共采样品
26

份
，

合格
2

份
，

最高超标
29.7

倍
，

各个监测
点铅烟

、

铅尘浓度有所下降
，

但远没有达到
国家标准

。

农民工王纪华是汇同公司一名烧片工
。

他说
，“

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
6

年多
。

不久前的一次常规体检
，

参加的
8

名
烧片工

，

体内含铅量超标最多的将近一倍
，

我体内含铅量是
657μg/l

，

而人的正常值为
88-400μg ／ l

（“

μg/l

”

为
“

微克
/

升
”）

王纪学死在私人诊所
2007

年
4

月
30

日凌晨
4

点
，

王纪学下
班后感到身体疲乏

、

肚子疼
、

想呕吐
、

流清鼻
涕

。

当天上午
8

时
，

王纪学来到老乡李泽成
开的私人诊所看病

。

李泽成
，

高中毕业后在河南省卫生函授
中等专业学校学习毕业

，

2005

年
12

月来到
绍兴

，

在民工区
———

绍兴市斗门镇南星村租
了一间小房子开个人诊所

。

李泽成看王纪学的症状像感冒
，

给他输
液葡萄糖

+

林可霉素
+

维生素
C

。

中午
12

时
，

王纪学手拿不稳东西
。

下午
3

时
，

其感
到心口不舒服

、

肚子胀
，

多次呕吐
。

李泽成
再次为王纪学输液过程中

，

其呼吸急促
、

心

跳减弱
，

陷入昏迷
。

李泽成速将王纪学送市
人民医院抢救

，

当晚
9

时
20

分
，

王纪学经
抢救无效死亡

。

王纪学死亡后
，

李泽成在医院报警后投
案自首

。

经绍兴市公安局法医鉴定
：“

死者血液
及胃内未检出农药

、

安眠镇静药及毒鼠强成
分

，

没有药物过敏状况
。

王纪学主要病变为
急性肺水肿

，

由此引起缺氧出现肺
、

心器官
表面出血

。

其生前有一定程度的心功能失代
偿表现

，

因补液过快使循环血液量增加
，

加
重心脏负担

，

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
，

最后因
心室颤动死亡

。 ”

公安局的这份鉴定书没有对其死亡是
否与铅中毒有关作出回答

。

卫生局出具证明
在刑事案诉讼中

，

死者家属委托
“

固始
县外出务工人员驻江苏盛泽办事处主任胡

永明律师向李泽成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诉
求

。

王纪学生前长期从事涉铅工作
，

其发病
症状接近铅中毒的临床表现

，

死者体内的铅
含量多少

、

是否因铅中毒导致心功能障碍
，

对死者获得民事赔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
。

死者家属在检察院办理李泽成非法行医案
起诉过程中

，

要求对死者的死亡原因与铅中
毒是否有关进行司法鉴定

。

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没有委托司法鉴
定机构对死者家属的申请进行鉴定

，

只是
让绍兴市卫生局补交了一页简单的

《

关于
王纪学死亡原因的分析意见

》：“

根据职业
史调查和王纪学所在工厂提供的职业史情
况

，

证明其无铅职业接触史
……

根据国内
相关资料

，

到目前为止尚无由于铅中毒引
起死亡的报道

。

综上所述
，

王纪学死亡与铅
中毒无关

。 ”

我国
《

刑法
》

规定
：“

未取得医生执业资
格的人非法行医

，

情节严重的
，

处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

、

拘役或者管制
；

严重损害就诊人
身体健康的

，

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刑

；

造成就诊人死亡的
，

处十年以上有期徒
刑

。 ”

2007

年
8

月
6

日
，

绍兴越城区法院判处
李泽成

10

年徒刑
，

并处罚金
1

万元
。

李泽成
没有上诉

。

两份检测报告相差
716

倍
刑事案结束后

，

死者家属要求有关部门
认定王纪学死于职业病

，

绍兴市疾控中心拒
绝对王纪学的职业病认定进行受理

。

疾控中
心的会诊意见认为

：“

根据
《

浙江省职业病诊
断工作规定

》

第
9

条规定
，

诊断机构对
：

1.

没
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

；

2.

健康检查没有发
现异常的

（

王纪学本人已死亡
，

同时查找资
料

，

2004

年
7

月
8

日王纪学化验检查尿铅为
65

微克
/

升
，

属正常范围
），

无法进行职业病
诊断受理

。 ”

死者家属认为
，

王纪学虽然不直接接触
铅

，

表面上看没有职业危害接触史
，

但他是
个运输工

，

长期在各个车间行走
，

该公司有
铅作业车间与各个车间是畅通的

，

不能排除
其存在铅中毒的可能

。

绍兴市疾控中心认定
的所谓健康检查未发现异常

，

依据的是
3

年
前王纪学的一次体检结果

，

没有证据证明近
3

年来王纪学体内没有铅中毒
。

负责办理此案的固始县外出务工人员
驻盛泽办事处律师

，

在给县委的汇报材料
中反映

：“

2002

年
～2007

年
，

该公司一共有
3

位农民工突发疾病死亡
（

湖北
、

贵州
、

河南
各一人

），

王纪学就是其中的一个
。

王纪学
在这里工作了

7

年
，

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
几个小时

，

可企业竟然未给他作过一次身
体健康检查

。

三年前唯一作过的一次身体
健康检查

，

还是他自己去作的
，

体检费也是
自己出的

。 ”

2007

年
8

月
13

日
，

死者家属再次请求
绍兴市疾控中心对王纪学血液中的铅含量
进行检测

。

检测报告显示王纪学血中铅离子
含量为

187

微克
／

升
(

正常值为
88~400

微克
／

升
)

，

没有超标
。

死者家属将此事反映到家乡
———

河南

省固始县南大桥乡人民政府
。

2007

年
11

月
，

河南省固始县南大桥乡
人民政府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国家法
医毒物病理鉴定机构

———

湖北同济法医学
司法鉴定中心

，

对王纪学死因与铅中毒的关
系进行司法鉴定

。

2007

年
11

月
13

日
，

湖北同济法医学司
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认为

：

王纪学血液中检
出铅离子含量为

134000

微克
／

升
(

正常值为
88~400

微克
／

升
)

，

超标
335

倍
，

超过绍兴市
疾控中心认定王纪学血液中的铅离子含量
187

微克
／

升的
716

倍
。

根据对死者王纪学的

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
……

结合本次毒物分
析结果

，

综合分析认为王纪学生前有慢性铅
中毒

。

文献记载
，

慢性铅中毒可致高血压病
，

送检脏器检见心
、

肝
、

脾等器官细小动脉硬
化

，

心肌肥大
，

表明王纪学生前患有高血压
病

，

不排除其高血压系铅中毒所致
。

根据对
送检脏器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

，

结合慢性
铅中毒多器官损害的特点

，

临床资料及毒物
分析结果

，

鉴定结论
：

王纪学是在慢性铅中
毒致心

、

肝
、

肾等器官功能障碍的基础上
，

因
急性心脏功能失代偿而死亡

。

企业拒绝赔偿
死者家属拿着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

定中心的报告
，

找到厂方索赔
。

企业手持绍
兴市疾控中心的检测报告和绍兴市卫生局
《

关于王纪学死亡原因的分析意见
》

表示
，

这
是我们绍兴当地的科学结论

，

企业没有理由
赔钱

！

诉讼索赔
死者家属向绍兴市越城区法院提起诉

讼
，

状告汇同公司
，

要求赔偿
52

万元
。

起诉书称
：“

汇同公司是一家涉铅的有
毒高危企业

。

王纪学在被告单位工作
，

被告
未依照规定按时为其进行体检治疗

，

也没
有按规定对车间工作场所进行规范

、

科学
的设置

，

铅尘严重超标
，

导致王纪学长期处
于慢性铅中毒状态

，

直接导致了王纪学的
死亡

。

“

司法鉴定检测和绍兴疾控中心检测报
告相比

，

检测结果竟然相差
716

倍
，

这说明
绍兴市卫生部门在检测时并未反映真实情
况

。

从时间上看
，

绍兴市卫生局出具认为王
纪学之死与铅中毒无关的分析意见是在
2007

年
6

月
15

日
，

而绍兴市疾病控制中心
出具对王纪学的血铅检测报告是

2007

年
8

月
20

日
。

原告认为
，

绍兴市卫生局是绍兴市
疾病控制中心的上级单位

，

绍兴市疾病控制
中心不可能用本次检测结果推翻其上级单
位的有关结论

。

虚假的医疗鉴定
，

是导致本
案被害人至今无法申请工伤

、

职业病认定
，

并获得应有赔偿的关键
。 ”

庭审中
，

原告方除了提出
50

多万元赔
偿外

，

还就当地卫生部门所出具的王纪学之
死与铅中毒无关的结论提出异议

，

并表示将
通过其它司法途径解决

。

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湖北同济法医学
鉴定中心做出的王纪学之死与铅中毒有关
的结论持异议

，

称是原告单方面委托
，

要求
重新进行鉴定

。

可是
，

王纪学尸体在湖北同
济法医学鉴定中心做出王纪学之死与铅中
毒有关的结论后已经火化

，

重新鉴定成了一
句空话

。

庭审中
，

河南农民工王纪学之死究竟与
铅中毒是否有关

，

成为本案焦点
。

之后
，

一审法院驳回王纪学家属的诉讼
请求

。

日前
，

本案二审期间
，

经绍兴市中级人
民法院的多次调解

，

王纪学的家属领到了企
业偿付的

２０

万元人身损害补偿款
。

胡喜盈
/

文图

农历己丑年八月初五

（

左图
）

权威司法鉴定机构认为
王纪学死亡与铅中毒有关

。

（

下图
）

36

岁的王纪学已经故
去

，

但他的案例所留下的对医学鉴
定的良知的拷问并未结束

。

两份鉴定数值相差
716

倍
广东高院发布指导案例
减少

“

同案不同判
”

广东高院将加快建立完善案例指导
制度

，

依照有关规定发布对辖区内法院
处理同类案件具有约束性的指导性案
例

，

进一步减少
“

同案不同判
”

现象的发
生

。

广东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
，

我国法
律以成文法为主要渊源

，

但是目前法院
利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
不断扩大

，

法律关系复杂多样
，

有的立法
仍相对滞后

，

如
“

许霆案
”

中关于
“

盗窃金
融机构

”

的司法解释就未能将盗窃
ＡＴＭ

机的情况纳入其内
。

同时
，

不少法律条文
简练

、

原则性强
，

审判实践中容易出现
“

同案不同判
”

的情况
。

案例指导的主要作用是填补法律漏
洞

，

平衡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
，

指导
审判实践

，

维护司法统一
。

上级法院确认
并发布的案例

，

代表了上级法院对某一
类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和对
具体案件的态度

，

对辖区内法院处理同
类案件具有约束性

。

通过先例判决的公
开和指引

，

还可有效引导公众行为
，

当事
人也可预测诉讼成本

，

有助于高效解决
纠纷

，

促进社会和谐
。

广东高院要求有条件的中级法院扩
大案例发布范围

，

除涉及审判秘密的一
律向社会公开发布

；

建立省级案例信息
库

，

将案例分类排列
，

通过网络公开发
布

，

让律师和社会公众了解
、

知悉
。

（

新华社记者孔博
）

保障食品安全需
调整现有监管体制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

任李援表示
，

要真正实现食品从农田到
餐桌不留监督空白

，

需根据
《

食品安全
法

》

的规定调整现有的监管体制
，

实现安
全分段监管的

“

无缝对接
”。

《

食品安全法
》

今年
６

月
１

日正式实
施

。

在近日法学会举行的以
“

落实食品
安全保障体系

，

推进食品安全法治进程
”

为主题的中青年法学家恳谈会上
，

专家
学者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效果以及存
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

。

李援指出
，

这次立法的一个重要成
果就是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我国的食品
安全监管体制

。

他说
，

我国现行的监管体
制是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

，

由
各级监督部门对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实行
分段监管

。

在中央一级
，

卫生部门承担综
合监督的职能

，

生产环节由质检部门负
责

，

流通领域由工商部门负责
，

餐饮服务
行业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

，

食用农产
品由农业部负责

。

在地方一级
，

由地方政
府依照食品安全法及有关规定确定各监
管部门的监管职责

。

但他坦言
，《

食品安全法
》

在半年的
准备期和两个月的实施期中也暴露了监
管体制上的一些问题

。

首先
，

分段监管的体制虽明确了各
部门的职责

，

但每一段并不是一个独立
的环节

，

也无法仅由一个部门来承担
。

比
如

，

卫生部门承担综合协调的职责
，

其五
项综合协调的职能跨越了从农田到餐桌
的各个环节

，

因而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
和分管该环节的部门相互配合

，

才能真
正将监管落到实处

。

其次
，

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食品安
全的就有

11

部
，

相关行政法规至少有
15

部
，

还有大量的部门规章
，

这就可能导致
各监管部门依照自己的法律法规办事

。

李援指出
，

在多部门
、

多部法律法规的情
况下

，

一定要首先适用
《

食品安全法
》。

李援表示
，

要解决好分段监管体制
中的衔接问题

，

应在
“

分
”

为主的基础上
，

增强
“

统
”

的力量
。

国务院设立了食品安
全委员会

，

指导协调食品安全工作
，

建立
健全全程监管的工作机制

，

从农田到餐
桌

，

不留监督空白
。

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
中心副主任杨建顺在发言中表示

，

食品
安全法对于作为第一主体的生产者和第
二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作出了明确
的权责规定

，

但是对消费者的相关规定
还不够

。

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三主
体

，

应丰富自身的食品安全知识
，

增强食
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

。

清华大学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认为
，

应注重法律的实施效果
，

建立绩效评估制
度

。

评估不仅要看政府监管部门做了多少
工作

，

更要关注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感究竟
提高了多少

。 （

新华社王玮崔清新
）

王纪学工作的企业

王纪学一案的律师

��

链接

铅中毒标准及临床表现
目前

，

我国的血铅含量检查在医学
上分为三个阶段

，

若含铅量为
200ug/L

（

微克
/

升
）

系正常参考值
；

含铅量为
400ug/L

系可耐受值
；

含铅量为
600ug/L

系诊断值
。

若患者的血铅含量达
600ug/

L

，

将对脏器产生影响
，

构成铅中毒
。

铅中毒多由于误服含铅物质及呼吸
铅粉尘

、

烟尘
、

蒸汽以及皮肤吸收或口服
溶剂而中毒

。

临床表现
：

1.

消化系统表现如恶心
、

呕吐
、

食欲
不振

、

口有金属味
、

流涎
、

腹胀
、

便秘
、

便
血

、

腹绞痛
，

还可有肝肿大
、

黄疸和肝功
能减退

。

2.

神经系统表现为头痛
、

眩晕
、

烦躁
不安

、

失眠
、

嗜睡
、

易激动
，

重者可有谵
妄

、

抽搐
、

惊厥
、

昏迷
，

甚至脑水肿和周围
神经炎的表现也可出现

。

3.

血液系统表现出面色苍白
、

心悸
、

气短等贫血症状
。

4.

泌尿系统症状有腰痛
、

水肿
、

蛋白
尿

、

血尿
、

管型尿
，

严重者还可出现肾衰竭
。

成年人铅中毒后经常会出现
：

疲劳
、

情绪消沉
、

心脏衰竭
、

腹部疼痛
、

肾虚
、

高
血压

、

关节疼痛
、

生殖障碍
、

贫血等症状
。

儿童经常会出现
：

食欲不振
、

胃疼
、

失眠
、

学习障碍
、

便秘
、

恶心
、

腹泻
、

疲劳
、

智商低下
、

贫血等症状
。

铅中毒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系
统

、

血液系统
、

心血管系统
、

骨骼系统等
终生性的伤害上

。

农民工死因成谜拷问鉴定机构良知

农民工王纪学去世了
，

其亲属怀疑死因
与他在工作场所铅中毒有关

，

申请工伤认
定

，

劳动保障部门不受理
；

绍兴市卫生局认
为王纪学死亡与铅中毒无关

；

案件起诉到法
院后

，

不同的鉴定报告相差甚远
……

死者妻
子说

：“

我们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
。 ”

蹊跷的农民工之死
2009

年
7

、

8

月间
，

浙江省绍兴市斗门
镇

，

居住在那里的几万农民工在议论一件事
情

：“

农民工王纪学死了
，

他死在了打工
7

年
的城市绍兴

，

他的死因扑朔迷离
。

王纪学在
含铅作业企业打工

7

年
，

体内铅中毒标准超
过人体正常标准

335

倍
。

“

他去私人诊所看病被误诊为感冒
，

治
疗中死亡

，

诊所医生被判刑
10

年
。

“

死者家属向企业索赔
，

厂家理由是
，

经
当地卫生部门检测

，

死者体内铅指标完全正
常

。

但令人惊诧的是
，

事后经国家权威部门
第二次复检

，

当地卫生部门检测的铅中毒数
据与权威部门检测结果竟相差

716

倍
……”

为还欠债外出打工
河南省固始县南大桥乡农民王纪学盖

新房结婚之后欠下一屁股债
，

有人介绍浙
江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

（

汇同公司
）

正
在招工

。

这是一家含铅作业企业
，

月工资比
其它企业高出

100~200

元
。

2000

年
10

月
，

29

岁的王纪学携妻子一同报名进了汇同
公司

。

妻子被分到包装车间
，

每月能拿
1200

元
，

比从事加酸工作的丈夫高出
200

多元
。

夫妻俩在企业附近租了一间房
，

生活稳定后
把儿子接到了绍兴

。

2006

年
４

月
，

王纪学从加酸工转岗到装
运工

，

工作内容是把电瓶用液压车从二楼拉
到一楼

，

每次装卸均要经过铅粉污染严重的
烧片车间

……

王纪学每天中午
12

时上班
，

第二天凌晨
４

点下班
，

一个工作日往返运送
电瓶

150

趟
。

据王纪学的妻子讲
：“

进厂不久
，

王纪学
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

，

因为厂里总有工人
铅中毒的消息传出

，

王纪学也经常感到肚子
疼

，

上厕所又解不出大便
。

其实
，

这是铅中毒
的典型特征

。 ”

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
厂里有工人向浙江省总工会投诉

，

浙江
工人报记者来厂里展开调查

。

汇同公司生产
各类蓄电池

，

员工
1500

名
，

涉铅岗位
900

余
人

。

汇同公司属于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
，

绍
兴市卫生监督所对其每年监督三次

：

2003

年
，

因其未按国家规定要求开展职业健康体
检

，

给予罚款
5

万元
；

2004

年
、

2005

年分别
对其生产车间进行职业病危害监测

，

均为不
合格

。

2006

年因该公司生产不正常
，

未进行
监测

。

2007

年
4

月
13

日
，

卫生监督所分别对
其生产车间进行了铅烟

、

铅尘采样监测
，

采
样品

20

份
，

合格为
0

份
，

最高超标
81

倍
，

最
低超标

2

倍
。

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况
，

卫生监
督所提出了加强生产车间机械通风

、

分隔有
毒无毒工序

，

防止交叉污染
，

加强个人防护

等监督意见
。

汇同公司于去年
6

月
1

日向卫
生监督所提交了整改情况报告

。

据绍兴市卫生监督所有关负责人介
绍

，

去年
7

月
13

日
，

他们再次对汇同公司
生产车间铅污染进行监测

，

共采样品
26

份
，

合格
2

份
，

最高超标
29.7

倍
，

各个监测
点铅烟

、

铅尘浓度有所下降
，

但远没有达到
国家标准

。

农民工王纪华是汇同公司一名烧片工
。

他说
，“

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
6

年多
。

不久前的一次常规体检
，

参加的
8

名
烧片工

，

体内含铅量超标最多的将近一倍
，

我体内含铅量是
657μg/l

，

而人的正常值为
88-400μg ／ l

（“

μg/l

”

为
“

微克
/

升
”）

王纪学死在私人诊所
2007

年
4

月
30

日凌晨
4

点
，

王纪学下
班后感到身体疲乏

、

肚子疼
、

想呕吐
、

流清鼻
涕

。

当天上午
8

时
，

王纪学来到老乡李泽成
开的私人诊所看病

。

李泽成
，

高中毕业后在河南省卫生函授
中等专业学校学习毕业

，

2005

年
12

月来到
绍兴

，

在民工区
———

绍兴市斗门镇南星村租
了一间小房子开个人诊所

。

李泽成看王纪学的症状像感冒
，

给他输
液葡萄糖

+

林可霉素
+

维生素
C

。

中午
12

时
，

王纪学手拿不稳东西
。

下午
3

时
，

其感
到心口不舒服

、

肚子胀
，

多次呕吐
。

李泽成
再次为王纪学输液过程中

，

其呼吸急促
、

心

跳减弱
，

陷入昏迷
。

李泽成速将王纪学送市
人民医院抢救

，

当晚
9

时
20

分
，

王纪学经
抢救无效死亡

。

王纪学死亡后
，

李泽成在医院报警后投
案自首

。

经绍兴市公安局法医鉴定
：“

死者血液
及胃内未检出农药

、

安眠镇静药及毒鼠强成
分

，

没有药物过敏状况
。

王纪学主要病变为
急性肺水肿

，

由此引起缺氧出现肺
、

心器官
表面出血

。

其生前有一定程度的心功能失代
偿表现

，

因补液过快使循环血液量增加
，

加
重心脏负担

，

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
，

最后因
心室颤动死亡

。 ”

公安局的这份鉴定书没有对其死亡是
否与铅中毒有关作出回答

。

卫生局出具证明
在刑事案诉讼中

，

死者家属委托
“

固始
县外出务工人员驻江苏盛泽办事处主任胡

永明律师向李泽成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诉
求

。

王纪学生前长期从事涉铅工作
，

其发病
症状接近铅中毒的临床表现

，

死者体内的铅
含量多少

、

是否因铅中毒导致心功能障碍
，

对死者获得民事赔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
。

死者家属在检察院办理李泽成非法行医案
起诉过程中

，

要求对死者的死亡原因与铅中
毒是否有关进行司法鉴定

。

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没有委托司法鉴
定机构对死者家属的申请进行鉴定

，

只是
让绍兴市卫生局补交了一页简单的

《

关于
王纪学死亡原因的分析意见

》：“

根据职业
史调查和王纪学所在工厂提供的职业史情
况

，

证明其无铅职业接触史
……

根据国内
相关资料

，

到目前为止尚无由于铅中毒引
起死亡的报道

。

综上所述
，

王纪学死亡与铅
中毒无关

。 ”

我国
《

刑法
》

规定
：“

未取得医生执业资
格的人非法行医

，

情节严重的
，

处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

、

拘役或者管制
；

严重损害就诊人
身体健康的

，

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刑

；

造成就诊人死亡的
，

处十年以上有期徒
刑

。 ”

2007

年
8

月
6

日
，

绍兴越城区法院判处
李泽成

10

年徒刑
，

并处罚金
1

万元
。

李泽成
没有上诉

。

两份检测报告相差
716

倍
刑事案结束后

，

死者家属要求有关部门
认定王纪学死于职业病

，

绍兴市疾控中心拒
绝对王纪学的职业病认定进行受理

。

疾控中
心的会诊意见认为

：“

根据
《

浙江省职业病诊
断工作规定

》

第
9

条规定
，

诊断机构对
：

1.

没
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

；

2.

健康检查没有发
现异常的

（

王纪学本人已死亡
，

同时查找资
料

，

2004

年
7

月
8

日王纪学化验检查尿铅为
65

微克
/

升
，

属正常范围
），

无法进行职业病
诊断受理

。 ”

死者家属认为
，

王纪学虽然不直接接触
铅

，

表面上看没有职业危害接触史
，

但他是
个运输工

，

长期在各个车间行走
，

该公司有
铅作业车间与各个车间是畅通的

，

不能排除
其存在铅中毒的可能

。

绍兴市疾控中心认定
的所谓健康检查未发现异常

，

依据的是
3

年
前王纪学的一次体检结果

，

没有证据证明近
3

年来王纪学体内没有铅中毒
。

负责办理此案的固始县外出务工人员
驻盛泽办事处律师

，

在给县委的汇报材料
中反映

：“

2002

年
～2007

年
，

该公司一共有
3

位农民工突发疾病死亡
（

湖北
、

贵州
、

河南
各一人

），

王纪学就是其中的一个
。

王纪学
在这里工作了

7

年
，

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
几个小时

，

可企业竟然未给他作过一次身
体健康检查

。

三年前唯一作过的一次身体
健康检查

，

还是他自己去作的
，

体检费也是
自己出的

。 ”

2007

年
8

月
13

日
，

死者家属再次请求
绍兴市疾控中心对王纪学血液中的铅含量
进行检测

。

检测报告显示王纪学血中铅离子
含量为

187

微克
／

升
(

正常值为
88~400

微克
／

升
)

，

没有超标
。

死者家属将此事反映到家乡
———

河南

省固始县南大桥乡人民政府
。

2007

年
11

月
，

河南省固始县南大桥乡
人民政府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国家法
医毒物病理鉴定机构

———

湖北同济法医学
司法鉴定中心

，

对王纪学死因与铅中毒的关
系进行司法鉴定

。

2007

年
11

月
13

日
，

湖北同济法医学司
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认为

：

王纪学血液中检
出铅离子含量为

134000

微克
／

升
(

正常值为
88~400

微克
／

升
)

，

超标
335

倍
，

超过绍兴市
疾控中心认定王纪学血液中的铅离子含量
187

微克
／

升的
716

倍
。

根据对死者王纪学的

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
……

结合本次毒物分
析结果

，

综合分析认为王纪学生前有慢性铅
中毒

。

文献记载
，

慢性铅中毒可致高血压病
，

送检脏器检见心
、

肝
、

脾等器官细小动脉硬
化

，

心肌肥大
，

表明王纪学生前患有高血压
病

，

不排除其高血压系铅中毒所致
。

根据对
送检脏器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

，

结合慢性
铅中毒多器官损害的特点

，

临床资料及毒物
分析结果

，

鉴定结论
：

王纪学是在慢性铅中
毒致心

、

肝
、

肾等器官功能障碍的基础上
，

因
急性心脏功能失代偿而死亡

。

企业拒绝赔偿
死者家属拿着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

定中心的报告
，

找到厂方索赔
。

企业手持绍
兴市疾控中心的检测报告和绍兴市卫生局
《

关于王纪学死亡原因的分析意见
》

表示
，

这
是我们绍兴当地的科学结论

，

企业没有理由
赔钱

！

诉讼索赔
死者家属向绍兴市越城区法院提起诉

讼
，

状告汇同公司
，

要求赔偿
52

万元
。

起诉书称
：“

汇同公司是一家涉铅的有
毒高危企业

。

王纪学在被告单位工作
，

被告
未依照规定按时为其进行体检治疗

，

也没
有按规定对车间工作场所进行规范

、

科学
的设置

，

铅尘严重超标
，

导致王纪学长期处
于慢性铅中毒状态

，

直接导致了王纪学的
死亡

。

“

司法鉴定检测和绍兴疾控中心检测报
告相比

，

检测结果竟然相差
716

倍
，

这说明
绍兴市卫生部门在检测时并未反映真实情
况

。

从时间上看
，

绍兴市卫生局出具认为王
纪学之死与铅中毒无关的分析意见是在
2007

年
6

月
15

日
，

而绍兴市疾病控制中心
出具对王纪学的血铅检测报告是

2007

年
8

月
20

日
。

原告认为
，

绍兴市卫生局是绍兴市
疾病控制中心的上级单位

，

绍兴市疾病控制
中心不可能用本次检测结果推翻其上级单
位的有关结论

。

虚假的医疗鉴定
，

是导致本
案被害人至今无法申请工伤

、

职业病认定
，

并获得应有赔偿的关键
。 ”

庭审中
，

原告方除了提出
50

多万元赔
偿外

，

还就当地卫生部门所出具的王纪学之
死与铅中毒无关的结论提出异议

，

并表示将
通过其它司法途径解决

。

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湖北同济法医学
鉴定中心做出的王纪学之死与铅中毒有关
的结论持异议

，

称是原告单方面委托
，

要求
重新进行鉴定

。

可是
，

王纪学尸体在湖北同
济法医学鉴定中心做出王纪学之死与铅中
毒有关的结论后已经火化

，

重新鉴定成了一
句空话

。

庭审中
，

河南农民工王纪学之死究竟与
铅中毒是否有关

，

成为本案焦点
。

之后
，

一审法院驳回王纪学家属的诉讼
请求

。

日前
，

本案二审期间
，

经绍兴市中级人
民法院的多次调解

，

王纪学的家属领到了企
业偿付的

２０

万元人身损害补偿款
。

��

链接

铅中毒标准及临床表现
目前

，

我国的血铅含量检查在医学
上分为三个阶段

，

若含铅量为
200ug/L

（

微克
/

升
）

系正常参考值
；

含铅量为
400ug/L

系可耐受值
；

含铅量为
600ug/L

系诊断值
。

若患者的血铅含量达
600ug/

L

，

将对脏器产生影响
，

构成铅中毒
。

铅中毒多由于误服含铅物质及呼吸
铅粉尘

、

烟尘
、

蒸汽以及皮肤吸收或口服
溶剂而中毒

。

临床表现
：

1.

消化系统表现如恶心
、

呕吐
、

食欲
不振

、

口有金属味
、

流涎
、

腹胀
、

便秘
、

便
血

、

腹绞痛
，

还可有肝肿大
、

黄疸和肝功
能减退

。

2.

神经系统表现为头痛
、

眩晕
、

烦躁
不安

、

失眠
、

嗜睡
、

易激动
，

重者可有谵
妄

、

抽搐
、

惊厥
、

昏迷
，

甚至脑水肿和周围
神经炎的表现也可出现

。

3.

血液系统表现出面色苍白
、

心悸
、

气短等贫血症状
。

4.

泌尿系统症状有腰痛
、

水肿
、

蛋白
尿

、

血尿
、

管型尿
，

严重者还可出现肾衰竭
。

成年人铅中毒后经常会出现
：

疲劳
、

情绪消沉
、

心脏衰竭
、

腹部疼痛
、

肾虚
、

高
血压

、

关节疼痛
、

生殖障碍
、

贫血等症状
。

儿童经常会出现
：

食欲不振
、

胃疼
、

失眠
、

学习障碍
、

便秘
、

恶心
、

腹泻
、

疲劳
、

智商低下
、

贫血等症状
。

铅中毒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系
统

、

血液系统
、

心血管系统
、

骨骼系统等
终生性的伤害上

。


